
上海神奇制药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

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

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

通知》及《上海神奇制药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上海神奇制药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体独

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对以下事项发表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全资子公司柏强制药为控股孙公司贵州广得利提供担保的议案》 

我们审阅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柏强制药为控股孙公司贵州广得利提供担保的议

案》，认为：本次被担保对象贵州广得利医药用品有限公司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贵

州柏强制药有限公司的控股孙公司，柏强制药在担保期内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风险

进行控制，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内，柏强制药对其担保不会影响公司及股

东利益。本次担保主要用于满足贵州广得利项目一期建设投资和流动资金需求，有

利于促进项目的开展，提升项目运营及盈利能力。 

本次担保事项，公司严格执行了对外担保审批权限和程序，决策程序和内容符

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不存在违规担保的

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全资子公司柏强制药为贵州广得利向贵阳银行申请贷款融

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二、《关于控股孙公司贵州广得利向关联法人贵阳银行贷款融资的议案》 

我们审阅了《关于控股孙公司贵州广得利向关联法人贵阳银行贷款融资的议

案》，认为该交易是为解决贵州广得利项目一期建设投资和流动资金需求，有利于

推进贵州广得利项目的建设、投产、运营进度，丰富公司产业链结构，将促进公司

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增强抗风险能力。 

该关联交易贷款事项遵循平等自愿的原则，以及市场化定价原则，贷款将按一



般商务条款签订及进行，利率及条款公允合理，程序合法，不会损害中小股东利益，

对公司和全体股东而言是属公平合理的，并符合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公司董

事会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我们一致同意该关联交易贷款事项。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上海神奇制药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

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签署页。） 

 

 

 

独立董事（签名）： 

 

                                                                   

陈劲                    王强                  段竞晖 

 

  二〇一八年六月一日 

 

 

 

 

 

 

 

 

 

 

 

 



 

 

 

 

 

 

 

 

 

 

 

 

 

 

 

 

 

 

 

 

 



 

 

 

 


